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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准脱贫视阈下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的出路

黄 燕 霞

（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，福建 福州　３５０００７）

　　摘　要：精准脱贫的大背景下，社会组织在农村扶贫领域释放出巨大的潜力。但目前中国

的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还存在制度和法规薄弱、自身建设不足等困境。还需进一步完善相

关制度和法规、加强自身建设、增进与其他社会主体的交流合作，才能更好地为我国的精准扶

贫工作贡献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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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、我 国 农 村 贫 困 现 状 及 传 统 的 政 府

单向度扶贫体制的弊端

　　（一）农村贫困现状

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，贫困变成相对、动态的

概念。《２０１１—２０２０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》（以

下简称新《纲要》）提出“到２０２０年稳定实现扶贫

对象不愁吃、不愁穿，保障其义务教育、基本医疗

和住房”的目标要求，我国制定了现行农村贫困标

准，即“２０１４年价格水平每人每年２　８００元”（２０１０
年的扶贫标准为２　３００元）。［１］扶贫标准的大幅提

高，将更多低收入人口纳入扶贫范围，是我国扶贫

力度加大的表现。按照现行的标准，改革开放至

今，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国家有组织的扶

贫工作，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７亿。据数据

统计，２０１０年以 来，我 国 农 村 贫 困 人 口 下 降 速 度

显著加快。２０１０年，农 村 贫 困 发 生 率 为１７．２％，
贫困人口规模为１．６６亿。２０１１年到２０１４年，农

村贫困人口共减少９５５０万人，年均减贫人口规模

２３８８万人；贫困发生率下降１０．０％，贫 困 人 口 年

均减少１９．３％。［２］

２１世纪以来，我国的农村贫困性质发生了重

大的转变：一方面，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、贫

困发生率逐步下降；贫困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

提高；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明显改善；贫
困地区社会事业蓬勃发展；扶贫重点县的医疗卫

生条件得到改善、服务能力加强。另一方面，农村

贫困人口在地域分布上由集中趋向分散：集中在

中西部地区和高寒山区，并逐步向少数民族聚居

区集中。［３］我国农村贫困的致贫原因多样化、脱贫

难度明显加大、相对贫困的矛盾日趋明显、已经初

步脱贫的人口生活尚不稳定，存在返贫现象。随

着贫困人口比例的下降，扶贫方式开始向微观层

面转变。时至今日，依然处于贫困状态的贫困群

体大多是特殊人群，如艾滋病患者、残障群体、妇

女群体等，都是缺乏正常劳动力的家庭，需要大量

社会专业人才进行资金和心理扶贫，政府无法满

足这方面 的 需 求，便 出 现 了“公 共 悖 论”。新《纲

要》要求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，因此，现阶段

我国仍然采取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扶贫成效显著、

针 对 性 强 的 专 项 扶 贫、行 业 扶 贫 和 社 会 扶 贫 模

式。［４］社会组织是社会扶贫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，

有利于满足新阶段农村扶贫主体多元化的需求。

党的十七大报告将社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置于重

要地位。根据清华大学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的数

据，我国有近２１％的社会组织活动涉及农村扶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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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发领域。因此，直面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的

困境及探索其出路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　　 （二）传统政府单向度扶贫体制的弊端

在扶贫工作中，虽然政府掌握重要资 源 的 使

用和管理，但由于缺乏灵活性，存在边际效益递减

的现实。政府主导的“自上而下”的组织型、管制

型扶贫机制尚待进一步完善。

１．缺乏沟通和互动，扶贫需求应对力不足

随着农村贫困的改善，当前农村扶贫由传统的

生存贫困转向发展贫困，贫困目标群体需 求 多 元

化，如农业生产技术、土地资源、致富信息、技能培

训等。政府提供的公共物 品 和 服 务 具 有 普 遍 性。

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下“高高在上”的政府无法直

接深入贫困社区了解贫困户的实际需求，缺少与贫

困人群面对面的交流沟通。因此，当农村日益多样

化的贫困需求时，政府显得有些力不从心。

２．操作层面人力不足，扶贫瞄准不够精确

政府部门人力不足，无法深入贫困社 区 针 对

特别贫困人群进行扶贫。扶贫对象瞄准精确度不

足，扶贫资源没有投向最需要的人群，如艾滋病患

者、农民工群体、残障群体、妇女群体、流动人口等

也是现今亟需帮扶的贫困群体。现今导致农村贫

困的深层次原因是农村的权利贫困，而要解决这

个问题，单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。

３．注重绩效，扶贫活力不足

压力型体制下，一级政治组织为了高速度、超
水平地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扶贫指标、任务，用有

限的财力在短期内办更多更好的事情，在全省乃

至全国取得好名次，造成短期目标战胜长期目标，

农村减贫在短期内有了“很好看”的成果，但返贫

现象频发，没有从本质上解决贫困问题，量化的指

标和任务使政府在农村扶贫领域失去活力。

　　二、社 会 组 织 参 与 农 村 扶 贫 的 优 势 及

困境

　　（一）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的优势

扶贫提供的是公共产品，由于公共产品的“非
排他性”与“非竞争性”等特征，市场对公共产品的

配置容易出现效率低下的问题，政府提供公共产

品本身存在缺陷，而社会组织可充分调动社会力

量、保障民众尤其是贫困者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

机会均等和权利平等，切实保证人民群众共享发

展成果，弥补政府失灵、市场失灵，进一步提高脱

贫的稳定性。

１．人员优势，扶贫瞄准更精确

与政府“自上而下”的扶贫模式相反，社会组

织采取的是“自下而上”的点对点的扶贫方式。社

会组织成员的来源广泛，很多成员来自基层，“志

愿精神”使其更具有工作热情和责任心，贴近民众

的天然优势能够弥补政府农村扶贫领域人力资源

不足，提高了农村扶贫对象的瞄准率，使更多贫困

群体得到有效的帮扶。社会组织的农村扶贫项目

具有针对性，以中国扶贫基金会为例，其为不同贫

困对象制定了相应的扶贫项目，如针对母婴的“母
婴平安１２０行动”项目。截止目前，母婴平安项目

累计投入资金１．３亿元，项目覆盖１１省／直辖市／
自治区的２１个县／市／区，项 目 受 益 人 达３９．１万

人次。［５］

２．专业性强，社区层面操作经验丰富

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更倾向于微观。社会

组织成员来自各行各业，能够快速地融入贫困社

区与村民直接接触，通过近距离的走访调查提取

农村扶贫的知识经验，以提高贫困农民自身造血

功能为重点，唤醒贫困村民的权利意识和公共意

识，鼓励并发动贫困村民积极参与到扶贫工作中

去。如：中国扶贫基金会致力于社区发展项目，帮
助贫困农户发展生产，增加收入，并提供技术、技

能培训，提高其素质能力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，实

现脱贫致富和持续发展。社会组织通过与政府、
国际组织的合作，可以缓解政府操作层面人力不

足，扶贫需求缺失的困境，共同推进农村减贫工作

的进行。

３．吸收社会闲置资金，促进资源再分配

社会组织不以盈利为目的，具有公益性，通过

募捐和服务收费等形式吸收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

闲置资金，优化资源的二次分配。社会组织吸收

社会资金的方式更加新颖，多样化。仍以中国扶

贫基金会为例，其发起的“爱心包裹项目”致力于

改善贫困地区农村小学生综合发展和生活条件。
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可以通过身边的邮政网点、银

行汇款、淘宝网、腾讯月捐、短信捐赠、支付宝等多

达１２种捐赠途径来实现一对一的捐助模式。在

快速吸收社会闲置资金，提高扶贫资金的利用率

方面社会组织具有优势。据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官

方统计，该基金会近几年的捐赠收入总体呈递增

趋势（见图１）。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提高了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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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对“贫困户—社会组织—政府”的参与合作模式

的认可，提高了群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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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捐赠收入（单位:百万元）

数据来源：中国扶贫基金会网站 http://www.cfpa.org.cn/

图１　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捐赠收入情况

　　（二）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的困境

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的制约因素，很 多 都

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中普遍存在的，但其中

也有关于农村扶贫的特殊情况。近年来，虽然社

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的政策空间逐渐扩大，但清

晰的机制和宽松的政策环境的缺失、内部管理缺

陷、社会公信力不足等因素仍制约着其发展。

１．政策法规和管理体制的制约

首先，法律、政 策 和 管 理 体 制 的 缺 失。从 法

律法规 的 角 度，目 前，我 国 出 台 了《社 会 团 体 登

记管理 条 例》、《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登 记 管 理 暂 行

条例》、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公 益 事 业 捐 赠 法》等，
社会组织 立 法 层 次 较 低，从 立 法 层 面 上 影 响 了

我国社 会 组 织 发 展。从 管 理 体 制 的 角 度，尚 缺

具有针对 性 的 监 督 机 制，民 政 部 门 和 业 务 主 管

部门的“双重管 理”模 式 下 抑 制 了 公 益 事 业 爱 好

者的 创 业 热 情，制 约 了 我 国 社 会 组 织 的 发 展。
此外，我国 社 会 组 织 的 党 建 工 作 仍 处 于 初 级 阶

段，存在社会组织 中 党 组 织 覆 盖 率 较 低、党 建 工

作方式不到位、党 建 工 作 管 理 机 构 分 散 问 题［６］，

据民政部门数据统计，２０１１—２０１４年 间，我 国 社

会组 织 违 法 违 规 的 情 况 不 容 乐 观［７］（见 表１）。
可见高准 入 门 槛 下，是 政 府 相 关 部 门 对 社 会 组

织监督管理的缺失。
表１　我国社会组织的状况

指标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

社会组织（万个） ４６．２　 ４９．９　 ５４．７　 ６０．６

被 查 处 的 社 会 组

织违规案件（起）
１　９１７　 １　２９３　 ３　１１７　 ４　２４６

　　 数 据 来 源：国 家 民 政 部 网 站 ｈｔｔｐ：／／ｗｗｗ．ｍｃａ．

ｇｏｖ．ｃｎ／

其次，政府与社会组织缺乏有效沟通，合作基

础薄弱。由于长期以来“官本位”传统观念、信息

独享观念的影响，掌握着全社会８０％信息的政府

并没有让农村扶贫的相关信息充分流动起来，这

进一步 增 加 了 农 村 扶 贫 工 作 的 交 易 成 本。随 着

２０１２年中央财 政 首 次 安 排２亿 元 专 项 资 金 支 持

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，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公

共服务虽有所进展，但存在地区差距，且涉及农村

扶贫方面较少，资金支持体系不完善。只有在信

息共享的基础上，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农村扶贫工

作上才有相对平等的话语权。

２．内部管理缺陷及资金不足

我国社会组织的自身能力和制度建 设 不 足，
对政府资源依赖性强，大多还是属于官方或半官

方性质，缺乏独立性。萨拉蒙等人在对３９个国家

的研究中发现，社会组织收入中政府资助与慈善

捐赠的比例是２∶１，政府支持平均占社会组织收

入的４０％～５０％。［８］我 国 社 会 组 织 的 成 立 时 间

短，农村扶贫方面经验不足管理制度不尽规范，具
有随意性，导致组织成员行为存在较大的主观性，
逐渐丧失责任感。社会组织虽不以盈利为目的，
但是社会组织参与的农村扶贫任务繁重，组织成

员毕竟是血肉之躯，由于“经济人”的本质容易滋

生腐败。
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的资金总量 不 足、结

构单一并且融资渠道狭窄。从小额信贷资金供给

和需求及成本层面分析，社会组织提供的小额信

贷扶贫资金难以满足贫困需求且管理成本随着信

贷总量的扩大而不断增大。［９］从资金来源 渠 道 来

看，社会组织不以盈利为目的，由于缺少政府资金

的支持，且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外合作伙伴的贷款，
但国际扶贫 ＮＧＯ近 年 来 有 战 略 转 移 的 趋 势，因

此，当社会组织前期将资金主要投向农村扶贫开

发过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、农村教育事业、贫困户

家庭等之后，后续资金更加匮乏。

３．社会公信力缺失，贫困群众参与性不足

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处于“强政府，弱社会”的

格局，并且我国本土生长的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

贫还 处 于 初 级 阶 段，尚 未 形 成 完 整 的 制 度 体 系。
一方面，社会组织自身在公信力建设以及政府宣

传不足，导致公众很难相信参与农村扶贫的社会

组织的能力。加之运作的不透明，导致社会组织

不同程度的陷入公信力危机的漩涡。因此，在我

国，公众更愿意相信“全能的政府”，对于社会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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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农村扶贫没有深层次的认识与支持。另一方

面，农村贫困群众思想保守、公共意识及权利意识

缺失、话语权匮乏，温饱不愁后便安于现状，对社

会组织扶贫的参与不积极或只停留在形式参与层

面，往往是“驻村工作队、帮扶干部在后面推着干，

贫困群众在旁边站着看”。

　　三、突 破 社 会 组 织 参 与 农 村 扶 贫 困 境

的出路

　　（一）完善政策法规和管理体制

１．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及配套的制度建设

在法律方面，进一步提高社会组织扶 贫 的 立

法层次。在既有的法律基础上，根据我国的实际

情况作出相应的调整。制定专门的法律规范社会

组织的地位，为其参与农村扶贫及其他社会公共

事务赋予权利及良好的法律环境。在制度建设方

面，完善扶贫资源整合机制，逐步取消对社会组织

的双重管理体制，实行登记管理制度，加强社会组

织的党建工作。积极开展社会组织评估，探索制

定社会组织评估等级动态管理机制，不断提高社

会组织的管理和服务水平。政府的相关部门要继

续做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有

效衔接工作，发挥好农村低保制度对农村扶贫开

发的有效补充作用，实现对绝对贫困人口脱贫和

温饱的全覆盖，减轻扶贫开发的工作负担。适当

放弃对社 会 组 织 参 与 农 村 扶 贫 具 有 限 制 性 的 政

策，出台并实施优惠政策，以减免税的方式或配套

资金等政策倾斜的形式，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为

农村 扶 贫 自 筹 资 金、在 农 村 扶 贫 领 域 提 供 服 务。

调整扶贫政策，使贫困群众真正得到实惠，让积极

参与者先得，提高贫困群众的参与性，与社会组织

携手推进农村扶贫工作。

２．建立和完善信息共享机制，加强政府部门

与社会组织的合作

为了提高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可 能 性，应

进一步推动政府信息公开。政府要尽快更新思想

观念，认可和支持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

中的作用，尤其是在农村扶贫领域方面要用行政

权引导和规制社会组织。不论是基于理论还是实

际要求，政府部门在农村扶贫领域对社会组织存

在一定程度的需求，二者间的相互依存、彼此增权

关系对于公共福利具有重要性。２００５年，我国政

府开始正式与社会组织间开展扶贫合作以来，在

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等地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，
应在此基础上，选定一些领域，进一步推动政府与

社会组织的农村扶贫合作。政府还应不断拓宽购

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途径，逐步构建政府与社

会组织之间的沟通协同机制和监督机制，建立健

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可持续扶贫体制，防止政府

与社会组织之间产生权力博弈。

　　 （二）强化自身建设

１．加强组织内部管理

一方面，社 会 组 织 要 加 强 自 身 对 我 国 农 村

扶贫的 宗 旨、目 标 的 学 习 和 准 确 定 位。加 强 资

金的“阳光化”运 作 和 管 理，完 善 信 息 公 开 制 度，
防止徇 私 腐 败 行 为。另 一 方 面，社 会 组 织 要 加

强自身公 信 力 建 设，提 高 自 身 对 公 信 力 危 机 事

件的处理能力。健 全“自 我－专 门 机 构－政 府”
三方联合 评 估 体 系，寻 求 政 府 部 门 的 有 效 支 持

和社会的评估。要 善 于 运 用 报 纸、电 视、网 络 等

媒体手段 来 宣 传 组 织 的 活 动，使 组 织 的 良 好 形

象能够深入人心。建 立 健 全 社 会 组 织 参 与 农 村

扶贫的问 责 机 制，从 而 提 升 社 会 组 织 的 道 德 建

设和社会公信力。

２．加强组织文化建设，建立健全激励机制

社会组织成 员 工 作 积 极 性 不 高 的 表 层 原 因

是工资水 平 低，其 深 层 次 原 因 却 是 组 织 激 励 机

制的缺失。社会组 织 成 员 本 着“志 愿 精 神”加 入

组织，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，组 织 工 作 的 复 杂 性 增

加，社会组 织 成 员 的 公 益 信 仰 和 理 念 逐 渐 被 消

磨，这时，非盈利的 社 会 组 织 也 会 产 生 成 员 倦 怠

的情况。因此，根据 马 斯 洛 的 需 要 层 次 理 论，社

会组织要根据组 织 自 身 的 实 际 情 况 建 立 健 全 激

励机制，为 社 会 组 织 参 与 农 村 扶 贫 的 可 持 续 性

提供保障。

３．加强外部交流，多渠道吸引公益资源

要解决目前我国农村非政府组织发展面临的

最大障碍———持续的资金保障的 缺 失 问 题，社 会

组织要加强自我宣传和营销，积极吸引社会各方

面的资金。首先，社会组织要建立健全专门的资

金筹集部门，完善资金筹集流程，不断培养和吸引

资金筹集的专门人才。其次，我国的社会组织要

不断的寻求国际组织的帮助与支持，学习引进国

外社会组织筹资的先进经验并进行本土化实践。
再次，要积极争取政府部门及各个基金会的援助

资金。以 中 国 扶 贫 基 金 会 的 ＮＧＯ发 展 项 目 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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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，２０１３年 之 前 该 基 金 会 没 有 设 立 该 项 目，２０１３
年、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该基金会资助ＮＧＯ发展项

目 的 累 积 金 额 分 别 为 ２６２　９０５．３６ 万 元、

１１　４３６　２４４．８０万元和４７　０１２　４０７．２８万元，呈递

增趋势。［９］此 外，只 有 创 新 才 能 一 直 立 于 不 败 之

地。社会组 织 要 不 断 地 创 新 吸 引 外 部 资 金 的 方

式，为农村扶贫提供持续性的资金支持。

　　（三）其他社会主体的参与

事实证明，农村扶贫是一项 需 要 农 民、企 业、
社会组织和政府参与的多元主体的社会活动。应

构建社会学习网络与交流平台，加强不同社会主

体间对农村扶贫的交流和分享。

１．加强意识宣传，动员全民参与

在思想上，要加强宣传和教育，培育公众责任

意识、权 利 意 识 和 志 愿 精 神。２０１１—２０１４年，我

国在社会服务领域提供志愿服务的人数呈现先上

升后下降的趋势，每年的志愿服务时长呈递减的

趋势，这一 定 程 度 上 反 应 出 当 前 我 国 的“志 愿 精

神”仍处于 缺 失 的 状 态（见 图２）。阿 玛 蒂 亚·森

认为，“贫困是指对人类基本能力和权利的剥夺，
而不仅仅是收入缺乏。”在他看来，“贫困的真正含

义 是 指 贫 困 人 口 创 造 收 入 的 能 力 和 机 会 的 贫

困”。［１０］为提高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的效率，一

方面，政府应进一步宣传共享发展理念，提高公众

的自治合作意识，积极倡导并推动弱势群体的权

利意识和参与意识，唤醒其对自身权利的重视和

捍卫；另一方面，应创新公众通过社会组织参与农

村扶贫活动的方式，强化公众对社会组织参与农

村扶贫的监督和评估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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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２　我国社会服务领域的志愿服务状况

２．寻求企业的协助作用

企业作为市场体系的主体，在社会组 织 参 与

农村扶贫时，应从以下几方面展开协助：首先，企

业积极培育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，使其能够持续

地为社会组织提供农村扶贫所需的人力、物力和

财力。企业要做好企业文化的建设，培育员工的

公益心。在农村市场中，贫困农民受教育程度低，
掌握的信息不完全，在市场交易中处于劣势，企业

应发挥其社会责任意识，努力使农村的市场交易

实现公平。其 次，企 业 成 立 基 金 会，通 过 提 供 资

金，借助社会组织的专业力量及深入贫困村发展

设立经济项目带动贫困村经济发展等形式参与农

村扶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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